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

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就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

四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相关事项

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于公司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1、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格和各项条件。 

2、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之情形。 

3、本次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公司经营发展战略，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4、公司董事会编制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三次修订稿）》、《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三次修订稿）》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所处行业现状及发展趋势，有利于增强公司核

心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5、公司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进展情况并综合考虑各种因素调整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公司本次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实施细

则》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方案合理，切实可行。 

6、我们同意公司与深圳瑞安信息科技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瑞安

信息”）、万胜实业控股（深圳）有限公司、深圳贝尔高新科技企业（有限合



 

伙）、深圳智胜高新科技企业（有限合伙）分别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

购协议（二次修订稿）》，同意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总

体安排。 

7、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尚需获得：（1）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2）

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后方可实施。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方案可行，决策程序合规，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情况，有

利于公司长远发展。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经过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

可实施。 

 

二、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1、公司事前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及涉及关联交易事项通知了独立董事，

提供了相关资料，进行了必要的沟通，获得了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方案的认可，

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数量不超过 110,269,586 股，募集资金总额不

超过 750,000,000 元。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本次发行价

格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90%。在定价基准日至

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3、本次发行前，瑞安信息未持有公司股份。本次发行完成后，瑞安信息将

持有本公司 36,756,529 股股份，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5.56%。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对关联人的定义，瑞安信息为公司关联方，

公司向瑞安信息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关

联方符合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对象资格。公司与关联方签订的附条件

生效股份认购合同，定价公允，条款设置合理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关联交易公平、合理，符合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 

 

三、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8 年-2020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实行连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重

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公司制定的《未来三年

（2018 年-2020 年）股东回报规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利于公司的

持续发展，有利于维护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 

 

四、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见 

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我们认为：公司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期

货相关业务审计资格，并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

够满足公司 2017 年度相关审计工作的要求，较好地履行其责任和义务。公司此

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有利于增强公司审计工作的独立性与客观性，不会损害公

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同意聘任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五、关于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提名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本次提名的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李翔先生、郑钟焕

先生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等所规定的相关任职人员任

职资格，具备履行相关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

条件。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我们同意提名李翔先生为公司监事候选人，同意提名郑钟焕先生为公司监

事候选人，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表决选举。公司监事会关于该事项的表决程

序合规。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独立董事：张志高    杨岚    宋西顺 

2018 年 1 月 26 日 




